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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总体规划》、《广东省高水平

大学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广东工业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广工大财字〔2015〕4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 2017 年

第五次校长办公会和 4 月 21 日党委会审议通过，2017 年高水平大学

专项资金预算及使用范围如下： 

一、资金预算 

1.总经费：22681 万元。 

2.学科：9410 万元，占总经费的 41.5%（其中五个重点学科共

计 7630 万元，占学科经费的 81.1%，七个带动学科共计 1780 万元，

占学科经费 18.9%）。 

3.学校统筹：13271 万元，占总经费的 58.5%（其中高水平建设

项目执行完成率建设经费 1696 万元）。 

二、学科经费使用范围 

 学科的环境建设与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，包括学科用大型仪器设

备的购置、新建实验室的建设、现有各类实验室的改造升级、学

科交流用场所的建设以及支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所需实验室和设

备等；（原则上工科不少于 65%，其它学科根据学科特点，参照

执行。） 

 学术交流（包括承办各种学术会议、聘请专家讲学、青年教师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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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学术交流差旅等）与人才培养；（原则上工科不多于 15%，

其它学科根据学科特点，参照执行。） 

 平台建设（鼓励跨学科平台建设）、交叉学科项目与成果培育；（原

则上工科不多于 20%，其它学科根据学科特点，参照执行。） 

三、学校统筹经费使用范围 

 竞争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育，包括各类高层次人才的人员经

费及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设备购置、实验室装修等； 

 人才培养，包括本科生创新创业培养以及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

养等； 

 科学研究，主要用于各类团队和科研平台的建设，为成果培育创

造条件； 

 校园信息化建设，包括校园网建设、图书资料（各类学科数据库）、

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等； 

 校园环境建设，包括加建、校园美化、电梯更新修缮等； 

 非重点学科的建设，主要用于提升学科的师资水平； 

 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主要用于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稳

定的合作平台。 


